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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企业复工指南 

 
为有序做好疫情防控，扎实开展相关工作，市经信委与市应急管理局共同编制了上海企业复工指

南，详细介绍企业复工报备流程、企业复工前准备、企业复工后管理等内容。 

 

一，复工原则 

  

1、坚持“四个优先” 

·对涉及疫情防控、事关国计民生、保障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必需的企业优先保障复工。 

·按照“四个论英雄”经济贡献度高的企业优先保障复工。 

·市场订单足、防控措施实的企业优先保障复工。 

·核心管理人员、一线熟练操作工人优先保障复工。 

 

2、“白名单”企业优先复工 

·使用本地员工和外地未离沪员工、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企业。 

·应急物资生产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百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以及承担重大

工程、重点项目的企业等。 

 

3、其他企业复工 

·除上述“四个优先”类和“白名单”等重点企业以外，其他企业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疫情防控能力，确保防疫措施到位后，有序复工。 

 

二，如何备案？ 

  

企业报送：一般企业复工向所在街道（镇）、园区备案即可，重点企业向区经委（科经委、商务委）、

园区管委会备案复工。相关复工信息由各区经委（科经委、商务委）及时报送市经信委。 

 

企业复工报备的同时，应当通过“一网通办”或“健康云”平台，主动登录“企业复工人员网上登记

系统”填报，作为企业复工备案核查的条件。 

 

三，复工前准备 
  

1、防控组织到位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主要领导牵头成立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并组成专班负责疫情防控工作。 

·企业须制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细化落实责任到岗到人。 

 

2、防控措施到位 

·落实环境消毒制度，开展预防性消毒。 

·开展员工健康和节日去向情况排查，掌握真实准确信息。 



·实施分类管理：对重点地区返沪及有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史的员工，严格执行本市隔离观察制度。 

·对于非重点关注地区返沪的关键岗位员工可采用新技术手段开展筛查，推动健康员工及时返岗。 

 

3、应急预案到位 

·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完善相关应急预案。 

·发现员工发烧、干咳或呼吸困难等情况，应及时隔离，并报医处置，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如果确诊，须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 14 天隔离医学观察。 

·完善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应对预案，健全应急抢险队伍建设。 

 

4、内部管理到位 

·企业设立测温点和临时隔离室，落实疫情防控专管员，配备防护口罩、消毒液、红外测温仪等防疫用品。 

·企业要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安全检查工作，确保人员、供电、供水、设备、设施等符合安全生产要

求。 

 

5、宣传教育到位 

·通过宣传栏、广播、短信、微信、网络平台和岗前教育等形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培训。 

·落实好各种防疫防控措施，确保疫情教育不漏一人。 

 

四，复工后管理 
  

1、强化人员健康管理 

坚持三个“100%”： 

·口罩防护 100%，员工须佩戴口罩上岗 

·体温测量 100%，每日体温检测全覆盖，凡有发热及咳嗽等症状的，应禁止其进入工作场所。 

·人员健康登记 100%，加强员工健康情况询问并记录。 

 

2、强化办公及交通管理 

·鼓励错峰、错时上下班，有条件企业安排班车接送员工。 

·鼓励弹性用工、居家办公、轮流替岗等方式。 

·严禁安排员工赴疫区出差，严控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入工作场所。 

 

3、强化用餐管理 

·加强食堂卫生管理。勤通风、勤消毒。 

·推行分餐制、盒饭制，尽量避免员工集体用餐，可采取分时段进餐、就餐时相隔 1米以上、送餐等方式

减少人员聚集。 

 

4、强化场所管理 

·加强对办公室、电梯间、会议室等相对封闭场所、以及设备、车辆等设施的消毒清洁。 

·确保工作环境清洁卫生，保持通风换气，暂停使用中央空调。 

·一般不召开人员集聚的会议、活动。 

 

5、强化监督检查 

·企业须开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风险研判，实行领导带班制度，狠抓企业防疫和安全生产措施督促落实。 

·建立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台账，落实信息报送机制，及时如实向园区管委会或街道（镇）报送相关

情况。 

·企业所在区、街道（镇）应加强对企业复工的指导监督，开展现场检验核查，实施全过程管理，发现重

要情况妥善处理，加强属地防控，群防群控、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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